                             西电教函〔2009〕10号

关于参加2009年陕西部分高校大学生
数学建模联合竞赛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校内选拔赛的通知

各学院及相关职能处：

数学建模教育是锻炼大学生分析、解决复杂实际问题能力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意识、合作精神、顽强意志和综合素质具有显著作用和效果。为了推动这项创新性素质教育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扩大受益面，增强竞争力，使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同时，使有实力、有兴趣参加国际、国内数学建模竞赛的优秀大学生脱颖而出，我校决定参加“2009年陕西部分高校大学生数学建模联合竞赛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选拔赛”。为了做好此次竞赛的前期准备和组织工作，保证竞赛取得圆满成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学院积极配合并组织本科生报名参赛。

一、竞赛组织机构

为保证此次竞赛取得圆满成功，学校成立校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主  任：陈  平

副主任：曾兴雯  刘三阳  黄大林

委  员：李  晖  石光明  王  泉  赵  克  曹全喜
        刘东苏  李平舟  武  波  张玉明  郭  涛
        齐小刚

秘书长：齐小刚  
二、报名程序和条件

1.竞赛时间：2009年4月30日18：00至5月4日8：00。

2.参赛对象为全校在校本科生。各学院须指定一名领队和一名联络人（可以一人兼），具体负责本院的竞赛组织与协调工作。

3.参赛学生每3人组成一个参赛队，鼓励跨院系组队，参赛队由队长所在学院负责组织管理。

4.报名时间：2009年4月20日前各学院将领队人员及其联系方式（办公室电话、手机号、电子信箱）、参赛队报名表及队员电子信箱以电子文挡形式发到竞赛秘书处，Email: xidianshumo@gmail.com

5.各学院为本院参赛学生提供参赛所需的竞赛场地、微机、打印机以及有关消耗材料。
6.硕士生、博士生中有意参加竞赛者也可自行组队报名（不允许与本科生混合组队，报名和组织参赛办法同上，但不评奖），为参加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志愿者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

7.竞赛秘书处设在：北校区主楼I区220室、南校区信远II区330室
联系人：齐小刚  韩邦合  侯其峰
电  话：88202060（北校区）  81891371（南校区）
Email： xidianshumo@gmail.com

三、竞赛方法

1.2009年4月30日18:00在西北工业大学数学建模网站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网页公布竞赛试题、控制页以及摘要页，请各参赛队在网上下载赛题。

2.2009年5月4日上午10:00-11:30各学院领队教师将本学院的参赛试卷密封后送到竞赛秘书处（西电南校区信远II区330室），所有论文必须是计算机打印文稿，手写文稿一概不收，11:30以后交回的答卷无效。

3.各学院负责监考并督促本学院参赛队按时交卷，对作弊参赛队将取消参赛和评奖资格，并予通报批评。未交卷和未按时交卷的队会对所在学院获奖情况有所影响。

4.竞赛期间组委会将对各学院竞赛现场进行巡视检查。

四、竞赛规模
各学院根据资源情况确定本学院参赛队的数量，组委会原则上不做限制。
五、奖励办法
1.本次竞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成功参赛奖。特等奖一项，一等奖数为总参赛队数的10%～11%，二等奖数为总参赛队数的20%～22%，三等奖为总参赛队数的30%～32%，成功参赛奖若干。

2.学校向获得各奖项的学生颁发证书并按规定计入相应课外学分，对竞赛成绩优秀的学生，将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于组织工作优秀的学院，学校将设立优秀组织奖，颁发证书，成绩纳入学院教学工作考核体系。 
3.我校参加国际国内数学建模竞赛的队员将主要从校内竞赛成绩优秀的学生中选拔。

六、其他事项 
数学建模竞赛将依托校园网开展，竞赛期间请信息建设处确保网络畅通。

附件：1.2009年数学建模竞赛参赛队报名表

      2.2009年陕西部分高校大学生数学建模联合竞赛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校内选拔赛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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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学院2009年数学建模竞赛参赛队报名表


	参赛队
	姓名（班号）
	姓名（班号）
	姓名（班号）
	参赛地点

	第一队
	
	
	
	

	第二队
	
	
	
	

	第三队
	
	
	
	

	第四队
	
	
	
	

	第五队
	
	
	
	

	第六队
	
	
	
	

	第七队
	
	
	
	

	第八队
	
	
	
	

	第九队
	
	
	
	

	第十队
	
	
	
	

	第十一队
	
	
	
	

	第十二队
	
	
	
	

	第十三队
	
	
	
	

	第十四队
	
	
	
	

	第十五队
	
	
	
	

	第十六队
	
	
	
	

	第十七队
	
	
	
	

	第十八队
	
	
	
	

	第十九队
	
	
	
	

	第二十队
	
	
	
	


注： 请各学院将各参赛队统一编号，院内参赛队不得出现相同编号。

附件2
2009年陕西部分高校大学生数学建模联合竞赛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校内选拔赛章程
第一条  总则
2009年陕西部分高校大学生数学建模联合竞赛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选拔赛，目的在于通过竞赛更好的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建立数学模型与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引导广大学生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开拓知识面，培养创新精神及合作意识，推动我校数学系列课程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为我校参加国际、国内各项数学建模竞赛选拔参赛队员。
第二条  竞赛内容

竞赛题目一般来源于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等方面经过适当简化加工的实际问题。不要求参赛者预先掌握深入的专门知识，只需学过大学的基础数学系列课程。题目有较大的灵活性供参赛者发挥其创造能力。参赛者应根据题目要求，完成一篇包括模型的假设、建立和求解、计算方法的设计和计算机实现、结果的分析和检验、模型的改进等方面的论文（即答卷）。竞赛评卷以假设的合理性、建模的创造性、结果的正确性和文字表述的清晰程度为主要标准。

第三条  竞赛形式、规则与纪律

1.大学生以队为单位参赛，每队三人，专业不限。研究生可自行组队参加，但不参加评奖。
2.全校统一竞赛题目，每个参赛队任选试题中的一道。

3.各学院设领队一名，从事竞赛的组织与协调工作，但竞赛期间不得进行指导以及参与讨论，否则视为违纪，取消参赛队的评奖资格。

4.各院（系）为本单位参赛学生提供参赛所需的竞赛场地、微机、打印机和相关消耗材料。

5.竞赛期间参赛队员可以使用各种图书资料、计算机软、硬件，在国际互联网上查询，但不得与组外任何人讨论。

6.参赛队员准时在西北工业大学数学建模网站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网页上下载试题、摘要页和控制页；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卷，并准时交卷。

7.竞赛时间：2009年4月30日18：00至5月4日8：00。

第四条  组织形式

1.竞赛由校竞赛领导小组主持，负责每年的报名、拟定赛题、组织答卷的评阅和评奖、印制获奖证书、举办颁奖仪式等。

2.设立优秀组织奖，由学校颁发证书，表彰在竞赛组织工作中成绩优异或进步突出的学院，并作为对学院教学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

第五条  评奖办法

1.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竞赛专家委员会，负责答卷的评阅工作，评选出特等奖（可以空缺）、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三等奖。特等奖队一项，一等奖数为总参赛队数的10%~11%，二等奖数为总参赛队数的20%~22%，三等奖为总参赛队数的30%~32%，并评选若干数量的成功参赛奖。

2.对竞赛成绩优秀者，学生处与各院系在评选优秀学生及各类奖学金时给予优先考虑。对获优秀组织奖的院系，学校将发优秀组织奖。

3.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队员主要从校内竞赛成绩优秀的队员中选拔。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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